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柳州市交通学校 
课堂教学管理制度（2025 年修订）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加强课堂教学管理，规范课堂教学秩序，

严肃课堂纪律，全面提高课堂教学质量，培养学生遵守纪律的良

好习惯，营造良好的教风、学风、校风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

制度。 

第二条  课堂教学管理分为课堂教师行为规范管理、课堂学

生行为规范管理。教学课堂分为理论教学课堂、实训教学课堂、

体育课教学课堂。 

第二章  课堂教师行为规范 

第三条  课堂教师行为规范总要求： 

（一）仪表端庄，不穿拖鞋、背心、吊带装、透视装、超短

裙、短裤进入课堂。 

（二）不得酒后上课。非因教学需要，教师不得坐着上课。 

（三）按时上下课，不拖堂，不得提前下课。 

1.理论教学课堂教师携带教学资料，在上课预备铃前 3 分

钟，到达教室进行课前准备。 

2.实训教学课堂教师携带教学资料，在上课预备铃前 10 分

钟，到达实训室或从教室组织带领学生前往实训室，进行课前准备。 

（四）打上课预备铃时，组织学生上交手机、点名考勤，对

缺席的同学要查明去向，并及时向班主任老师通报，督促学生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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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课前准备。对迟到学生要询问迟到原因，对无正当理由的学生

要进行教育批评，督促其改正。 

（五）上课前有“问好”、下课有“再见”环节，增加课堂的

仪式感，培养学生良好行为习惯。 

（六）上课期间不得接打手机。严禁在教学场所抽烟。不得

做与上课无关的事情。 

（七）不得随意中止或离开课堂不给学生上课，不得体罚、

谩骂、讽刺、挖苦和殴打学生，不得随意叫学生离开课堂，停止

其上课。 

（八）上课期间，要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。要管教管

导，及时发现和制止学生违反课堂纪律的现象，妥善处理好课堂

上的突发事件，组织好课堂教学，学生不得出现严重的违纪现象。 

（九）课堂使用普通话，用语准确、简练、条理清楚,语速

适当；板书要简洁、清晰、规范。不得出现任何违背党和国家法

律、方针政策的言行。 

第四条  实训教学课堂行为规范其他要求： 

（一）有实训服装要求的，教师需穿好工作服上课。 

（二）实训前做好设备安全检查工作，严禁设备带“病”作业。 

（三）实训前做好学生安全操作教育工作。 

（四）督促学生爱惜实训设备和公共财物，节约实训材料，

回收可用实训废料，注意实训安全。 

（五）课后组织学生进行卫生清洁工作，完整填写实训室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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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记录。 

（六）严禁将实训材料或设备带出实训室，据为己有。严禁

干私活。 

第五条  体育课教学课堂行为规范其他要求： 

（一）上课前对学生进行必要的安全提示，严禁学生着装不

符合要求、身上携带（佩带）有安全隐患的物品上课。 

（二）对于因身体原因不能上体育课的学生，让其在教学场

地休息、旁观。 

（三）合理安排运动量和运动强度，关注体质较弱学生和特

异体质学生。 

（四）课后组织学生进行体育运动器材回收工作。 

第三章  课堂学生行为规范 

第六条  课堂学生行为规范总要求： 

（一）严格遵守课堂纪律，尊重老师的劳动。 

（二）严格守时。按时上下课，不迟到、不早退，不旷课逃课。 

在上课预备铃响前，进入教室，上交手机，静候老师上课。

如老师已经在教室，进教室时要喊报告，老师同意后方可入内。 

因病因事等特殊原因不能到课堂者必须履行请假手续，班主

任同意后报班级纪律委员，纪律委员课前向老师报告请假人数及

名单。 

（三）文明着装。保持外表整洁，衣着大方，符合学校学生

行为规范要求，不得穿背心、运动短裤、拖鞋等进入教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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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学生在上课时，应认真听讲，积极思考，踊跃发言、

发问，按老师的要求认真完成各教学环节的任务。 

（五）课间休息时，不得高声喧哗，追逐打闹，攀援投掷，

或发生其它危及他人人身安全的动作行为。 

（六）上下楼梯靠右行，进出教室守秩序，严禁在进出教室，

上下楼梯时推攘挤赶。 

（七）学生在上实训课、体育课前，须认真学习安全和自我

保护常识，接受安全教育，严格按操作规程进行操作。 

（八）上、下课铃响后，教师宣布上课、下课，班长喊“起

立”，其他同学听到“起立”口令，全体同学起立，向老师“问

好”、“说再见”，待老师回礼后才能就座、离座。 

（九）自习课（含晚自习）必须认真复习功课和做作业，保

持教室安静，不得迟到、早退和随意走动及离开教室，由班长考

勤，值班老师或班主任检查纪律。 

（十）保持课堂的整洁卫生，不得乱丢乱吐东西，不得在墙

壁和黑板上乱涂乱画，值日生在上课前要擦净黑板和讲台，一天

课程（一次实训课程）结束后，值日生打扫好教室卫生，关好电

器和门窗。 

第七条  实训课课堂行为规范其他要求： 

（一）学生实训课必须穿好工作服，戴好工作帽，带好防护

用品。 

（二）进入实训场所后，在指定位置静候老师安排实习任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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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领取实训用具、材料等，未经老师同意不得进入实训区域。 

（三）教师讲课或进行操作示范时要专心听讲，认真做笔记，

仔细观摩，不得讲话，不准擅自操作。 

（四）必须按定岗定位操作训练，不准擅自操作，不准擅自

离岗或串岗，不得擅自动用其它设备和工具。 

（五）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，严防人身和设备事故发生。

设备有问题，须立即停止操作，并立即向老师报告。 

（六）未以允许，不得将实训设备、工具、材料等带离实训

场所。 

第四章  任课教师及职能管理部门职责 

第八条  任课教师课堂职责 

（一）负责考勤并登记学生到课情况。 

（二）负责组织学生自觉将手机放入手机存放袋（箱）中，

检查手机上交情况。对课堂玩手机者按学校手机管理制度处理。 

（三）负责维护正常课堂纪律，有效组织教学活动。 

（四）及时制止和妥善处理学生在课堂中出现的违纪行为和

突发事件。突发事件按学校相关规定和流程及时上报、处置。 

第九条  职能管理部门职责 

（一）系部每天每班一查，及时登记教师和学生出勤情况及

课堂纪律情况。每月以班级为单位统计并公布课堂纪律情况，汇

总公布任课教师课堂管理情况。 

（二）教务科研科对课堂情况每天抽查两次，上、下午各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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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，每周一向系部公布上周的抽查情况和处理意见。 

（三）教育教学日常督导组对课堂情况不定时开展随机督导，

发现的教学类问题反馈至教务科研科，教务科研科根据问题情况

反馈至系部并跟进落实整改。 

第五章  违纪处理 

第十条  系部对只管教、不管课堂纪律的教师要进行诫勉谈

话和批评教育。 

第十一条  系部要将课堂纪律考勤情况，作为各类考核评优

评先、星级班级评定和奖励性绩效工资发放的依据。 

第十二条  对课堂教学检查中发现的任课教师各类问题，构

成工作失职和责任事故的，报纪检监察室，按学校相关规定处理。 

第十三条  对学生课堂违纪的处理结果，由系部统计计入学

生违纪记录并报送学生工作和安全保卫科登记汇总，与学年学生

奖助学金评定、困难学生补助评定、评先评优、星级学生等挂钩。 

第六章  附则 

第十四条  本制度由教务科研科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五条  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实施，原《柳州市交通学校

教师课堂教学管理规定》《柳州市交通学校教师上课守则》同时

废止。 

 

教务科研科 

2025 年 7 月 15 日 


